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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经营行为，提高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内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定义概念】  本办法所称连锁餐饮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具有同一总部或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总部）、使用统一品牌（商号或字号）、食品或食品原料全部或部分实行统一采购和统一配送的餐饮服务经营方式。
第四条【总部责任】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从总部到门店的食品安全全过程风险控制体系。
第五条【社会责任】 连锁餐饮总部及其所属门店应当依法从事食品加工经营活动，恪守社会责任，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第六条【监管原则】 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程监控、属地管理、总部负责、门店落实，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第七条【鼓励提升】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连锁经营。鼓励连锁餐饮符合良好经营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风险点控制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第2章 连锁餐饮总部

第八条【统一制度】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统一管理制度，建立人员健康培训管理、食品安全自查、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记录、配送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投诉举报处置、餐厨废弃物处置等制度，规范自身经营行为。
第九条【统一管理】  连锁餐饮总部应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
连锁餐饮的主要负责人对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条【统一自查】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定期对所属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经营门店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定期进行检查评价；并督促所属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经营门店开展自查，明确食品安全自查频次、内容、方式等。
经检查或自查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统一查验】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统一进货查验，建立供货者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供货者的食品安全状况等进行评价，将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的列入供货者名录，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供货者。
实施统一采购的，连锁餐饮总部应当查验供货者的相关资质证明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建立进货查验记录，留存每笔购物或送货凭证，保证各门店及时查询、获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凭证。
实施定点采购配送的，连锁餐饮总部应当查验供货者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统一配送】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统一配送管理。建立中央厨房的，中央厨房的加工制作场所面积、设备设施、人员配备、物流配送车辆与设备要和所属门店数量相匹配。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加强对中央厨房或配送中心配送食品的全过程管理，合理确定配送过程的温度、时间等控制参数和存储运输方式，确保配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制作统一配送清单，详细列出集中采购配送的食品、食品原料或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数量、供应商、生产日期（批号）、配送时间等信息，加盖公章，分别由总部和各门店留存（电子版或复印件亦可），以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验。
第十三条【统一预案】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指导中央厨房、配送中心及所属门店定期开展演练。
第十四条【信息报送】 连锁餐饮总部应当及时将其总部、中央厨房、配送中心、所属门店信息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名单提供给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3章 连锁餐饮门店

第十五条【培训考核】 连锁餐饮门店应当按要求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连锁餐饮门店应当定期对其从业人员进行一次食品安全培训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六条【进货查验】  连锁餐饮门店应当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连锁餐饮总部统一配送的，连锁餐饮门店应当获取并保存送货凭证。
连锁餐饮总部实施定点采购、配送的，连锁餐饮门店应当查验每批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向供货商索取并留存每笔送货凭证。
第十七条【定期自查】  连锁餐饮门店应当根据连锁餐饮总部规定的频次、内容对其经营过程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十八条【添加剂管理】  连锁餐饮门店应当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采购、保存、使用和公示食品添加剂。

第4章 监督管理

第19条 【行政指导】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落实行政指导相关要求，指导连锁餐饮规范行政许可、日常管理、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内部管理。
第二十条【事权划分】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全省连锁餐饮总部及其所属门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开展飞行检查。
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连锁餐饮总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指导连锁餐饮总部所属门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连锁餐饮门店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检查频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八至十四条规定且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连锁餐饮总部，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所属直营门店或按照直营门店模式管理的其他门店的监督检查，参照《山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和等级公示管理规定》（鲁食药监发〔2017〕64号）中量化等级动态评定优秀等级确定检查频次。
第二十二条【违规通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检查发现连锁餐饮门店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及时通报连锁餐饮总部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三条【监督抽检】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连锁餐饮门店食品及原料的监督抽检，由总部统一采购、配送的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食品及原料，在所属门店、中央厨房、配送中心提供抽样文书后，不再进行监督抽检。
第二十四条【明厨亮灶】 鼓励连锁餐饮总部采取信息化手段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
鼓励配送中心和中央厨房运用电子化标签，清晰掌握配送的原材料、半成品等相关情况，如配送车辆、人员、时间、路线等，实现全程追溯。
第二十五条【配合责任】 连锁餐饮总部及所属门店应当主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检查工作。发生疑似食品安全事件的，应当积极配合核查处置工作。

第5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参照执行】  连锁餐饮的加盟店、餐饮管理单位参照执行。
第二十七条【解释权】  本办法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生效时间】 本办法自2020年  月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